
附件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山市口腔医院2026年饮用水供应项目

	采购预算金额
	50000元

	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单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二、采购货物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年预估数量
	最高限价（元）

	1
	桶装水
	16.8L
	桶
	4600
	10

	2
	矿泉水
	12L
	桶
	20
	20

	3
	纯净水
	16.8L
	桶
	20
	15

	4
	瓶装水
	355ml/瓶，24瓶/箱
	箱
	130
	25

	注：
1.本项目按实际供货量进行结算，采购人不保证具体的采购数量。
2.参考品牌：娃哈哈、粤山泉、鼎湖山泉、怡宝。品牌并无任何限制性。响应单位在本次院内竞价中可以选用其他替代品牌或规格的产品，但这些替代的产品在品牌知名度和规格上不得低于需求文件的要求。
3.供货品牌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随首批货交付。


三、技术要求
1.产品技术参数要求：产品需符合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GB853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等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
2.产品保质期：桶装水、矿泉水、纯净水≥3个月，瓶装水≥6个月；生产日期距供货日不超过1个月，保障水质新鲜。
3.禁止回收桶二次灌装，一次性桶材质符合食品级标准。
四、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本项目预算为50000元，供应商单价报价不可高于最高限价，否则为无效报价。
2.供应商报价应包括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全部货物、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质保、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单价、小计和总价应清楚表达。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本项目需求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如果供应商在签署合同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本项目预估采购数量仅为供应商报价参考，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供货数量×中标单价计算，采购人不承担预估数量与实际数量差异的任何责任
5.货币：人民币。
（二）送货地点、时间
1.送货地点：中山市石岐区湖滨路73号院区、中山市东区街道兴文路38号东区门诊部、中山市石岐区富康北路华发首府7、8幢岐江新城门诊部和其他临时活动指定位置。临时活动需提前24小时通知，加急订单4 小时内送达
2.交付时间：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配送通知后1日内完成日常配送工作。若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配送的，成交供应商需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延期配送。
3.卸货、搬运至指定科室，空桶回收（一次性桶除外）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当合同期结束或项目结算金额累计达到采购预算金额50000元时，该合同自动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四）包装及运输
1.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由乙方负责。
2.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中山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3.由成交供应商直接派人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科室，货物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不接受成交供应商以物流或快递等形式发货，否则，采购人将不予签收和验收。
4.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验收完毕。
5.包装费、运费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五）售后服务要求
1.饮水机清洁：每季度上门清洁、消毒饮水机内胆及出水口，提供清洁记录单，双方签字确认。
2.应急服务：突发断供、水质异常，供应商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解决或更换合格产品。
（六）结算及付款方式
1.每月按实际发生费用进行结算。供应商应于次月度开始15天内向采购人提交经双方确认的供货明细单并开具正式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三个月内办理支付手续，结算金额=Σ（各产品供货单价×实际供货量）。
2.本合同款项以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乙方凭以下资料申请款项支付：
①合同复印件；②送货单；③乙方开具对应款项的正规全额发票和对应款项收据。
3.因采购人使用资金需要经过财务审批程序，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财务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账务部门、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Toc259090960]五、评审方法
经评审的最低价：评审小组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且价格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注：如报价相同时，可根据供货时间、服务便利性等因素择优推荐排名。
六、合同订立
1、定标程序：采购人按照评审汇总表确定排名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
2、成交供应商确定后，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或者放弃成交资格，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汇总表的排序，递补确定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合同终止：供应商逾期配送、水质不合格、清洁服务不到位，累计3次，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